
沂源县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沂源县企业财政贡献
奖政策》的通知

源财办〔2021〕3号

各镇（街道），县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激励企业领导团队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，

并依法足额纳税，根据县政府 2021年第 58次常务会议确定

的《突出“五个优化”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十一条政策》，

县政府设立企业财政贡献奖，由县财政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

行奖励。现将《沂源县企业财政贡献奖励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并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

和建议，请及时反馈县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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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企业财政贡献奖政策

一、奖励主体

全县生产经营正常、无一票否决事项、依法足额纳税的企

业（房地产销售企业除外）。有多家分公司、子公司的企业

原则上以企业集团为奖励主体，奖励主体一经确定，以后不

再进行更改。

二、核算依据

依据税务部门当年缴入国库的数据，核算企业实现的县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包括：税收收入和专项收入（教育费附

加和地方教育附加）。

三、受奖条件

1.企业当年实现的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50万元，

且比前三年同口径平均数增长 10%（含）以上。

2.企业享受的以税收为核算依据的财政扶持政策在财政

贡献奖核算时予以扣除；若以后年度出台的财政扶持政策涉

及到往年已兑付的财政贡献奖的，在核算新的财政扶持政策

时需扣除已兑付的财政贡献奖。



四、奖励办法

财政贡献奖按超额累进方法分段进行核算。企业实现的县

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万元（含）-500万元的，按 3%奖励；

500 万元（含）-1000 万元的，按 2%奖励；10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，按 1%奖励，累计奖励额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。

五、奖励用途

企业财政贡献奖主要用于企业领导团队奖励，原则上 50%

奖励主要负责人，其余部分由企业自主分配。企业也可以根

据自身实际，参照企业财政贡献奖的办法，自筹资金对领导

团队进行奖励。

六、资金来源

企业财政贡献奖由县财政负担并统一兑付。

本政策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

至 2022年 12月 31日。


